
2024年12月10日 星期二

03专 版
责编：张海平 校对：张胜利

2020年，红旗区文化街学府
社区居民承租一间门面房，因经
营问题将房屋转租，后在转租过
程中产生纠纷，影响正常经营活
动。今年 11 月，文化街司法所
接到居民反映后，第一时间联系
律师开展调解工作。在调解过
程中，当事人各自陈述后，律师
根据案件事实和主体人员构成
情况，分析案情焦点，安抚各方
情绪，尊重双方诉求，讨论制订
方案，耐心细致为双方答疑解
惑，不断明确细化调解方案。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双方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顺利签订和
解协议书。

这是我市推进公共法律服
务“全覆盖”的一个缩影。

在市司法局的积极推动下，
市委、市政府出台了《新乡市加
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建立了由 21 家市直
单位参加的公共法律服务联席
会议制度，连年将公共法律服务
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予以重点
保障，将公共法律服务放在更高
的层次去推进。

该局新成立全供事业编制
单位新乡市法律援助服务中心，
带动市区和各县（市、区）法律援

助机构建设实现全面有效覆盖；
坚持放活、监管并重，全市 10 家
公证机构均列为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市区和各县（市、区）法律
援助、人民调解、村居法律顾问
等经费均纳入市、县两级财政预
算，有力保障公共法律服务业务
开展。

该局实行人员下沉、保障
下倾，采取下派挂职锻炼、招录
公务员、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充实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力量；
法律援助推行案件补贴绩效管
理，公证实行全员聘用和绩效
工资、人员招聘备案制度，司法
鉴定实施百分制考核和星级评
定，有效提高了法律服务人员
的积极性；同驻新具有法学专
业的 4 所高校签订共建协议，成
立公共法律服务“智囊团”，为
公共法律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智力支撑。

为使公共法律服务不留死
角，我市统筹律师、公证、司法鉴
定、仲裁、法律援助、人民调解、
基层法律服务以及“农村法律明
白人”等法律服务资源，组建公
共法律服务团队开展“进乡村入
农户”活动，变临时服务为定点
服务、经常服务。

向心而行向心而行 传递温暖传递温暖

“我是一名现役军人，购买的二手房
因卖方与他人的诉讼纠纷而被案外人申
请强制执行，感谢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
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房屋，维护了我的合
法权益”；

“我是现役军人的家属，因机动车交
通事故被鉴定为多处伤残，法律援助律
师帮我争取到了 18 万余元的赔偿款，司
法鉴定机构也给我减免了部分鉴定费
用”；

“我们在河南境内某高速路段发生
交通事故后伤情严重，新乡的司法鉴定
人员得知情况后，在委托方陪同下到家
中为我们开展上门鉴定服务，让我们切
实感受到了人性化司法的温暖”。

……
每一句感激的话语，都是无形的丰

碑，闪烁着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前进道路
上的熠熠光辉。

近年来，我市司法行政机关贯彻落
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发
挥法律服务“保民生、促发展”作用，最大
限度满足企业、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深化民营企业“法治体检”。该局积
极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千所联千
企”“万所联万会”等专项行动，服务“三
个一批”项目所在企业 235 家，与 53 家
市、县工商联及所属商会实现了有效对
接；组建 37 个法律服务团队，191 名律师
为296家民营企业提供法治宣传、法律咨
询、风险分析等法律服务，有效帮助企业

化解法律风险，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提升村（居）法律顾问服务质效。该

局强化协同对接，落实司法部《1 名村
（居）法律顾问+N 名“法律明白人”行动
方案》工作要求，推动村（居）法律顾问和

“农村法律明白人”等基层治理队伍密切
联系协作，提升村（居）法律顾问向基层
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质效。

创建涉外法律服务品牌。该局依托
市律师协会成立涉外业务委员会，指导
16 家律师事务所成立涉外法律服务部；
搭建律师和企业对接平台，协助企业建
立健全境外投融资风险防范机制，为180
余家外贸企业提供普法宣传、法律咨询
等服务。

优化公证业务服务举措。该局坚持
放活与监管并重，与市公证协会联合下
发《新乡市公证行业“减证便民提速”活
动措施》，推出七项便民服务措施。2024
年以来，该局提供“公证+不动产登记”一
站式服务，代办房产证 94 件；开展“公
证+领事认证”联办服务，代办领事认证
308 件；开展“五一”公益服务周和“敬老
月”公证公益专项活动，接受公证法律咨
询900余次，为老年人办理减免收费公证
125 件，办理免费遗嘱公证 33 件；推动高
效办理绿色继承公证 3239 件，办理涉企
公证 1484 件，当日受理当日出证 6539
件，办理线上公证1632件，为群众提供上
门服务 728次、延时服务 3158次，节假日
预约服务393次。

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该局
以制度强化保障，依据司法部《司法鉴
定机构内部管理规范》，及时修订完善
内部管理制度，为全市司法鉴定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以考核强化
管理，在全省率先实施百分制年度考
核，创新“三结合”督查模式，督促司法
鉴定机构提升质量；以问效强化监督，
深化执业检查，严格案卷评查，不断提
升司法鉴定行业规范化建设水平；通过
印发司法鉴定便民手册，在乡村设立司
法鉴定咨询联络点，落实特殊困难群体
减免政策，开展预约鉴定、上门鉴定服
务等多种形式，为被鉴定人提供最大便
利。近 3 年来，该局为民办实事 1200 余
件，办理特殊困难群体案件 500 余例，减
收费用 10 余万元，开展上门鉴定服务、
下乡义诊 200 余次，组织捐款、捐物 3.6
万元，开展涉灾涉疫心理咨询 8 万余人
次，发放心理援助套书、灾后心理自助
手册 14000本、影音资料 200份。

扩大仲裁影响力。该局建成仲裁委
官方网站，为广大市场主体了解仲裁、运
用仲裁提供了媒介；在市保险行业协会
挂牌成立了保险案件仲裁服务中心，与
中国（新乡）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共同成立
市知识产权仲裁调解中心，为全市创新
驱动发展、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驾护
航；投入使用仲裁办案系统，对案件办理
进行全程监督管理，通过加强内部管理、
优化仲裁程序等系列举措，狠抓仲裁工

作队伍建设和办案质效提升。该局2024
年以来受理仲裁案件424件，努力为市场
主体提供高质高效调解纠纷服务。

此外，我市法律援助连年被列为全
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市区和各县（市、
区）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单位建立信息
共享核查机制，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在全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室）设立法律援助申请代办点和引导
点，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在线受理，
方便乡村群众就近申请；将“受理、审查
法律援助申请”事项下沉至 4 个市辖区，
群众可自主选择到就近的市辖区政务
服务中心申请，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针对特殊节点和特定人群，在
全市组织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
工”“法援护苗”“法律援助进高墙”“法
援助残”“法援夕阳红、护老显真情”等
系列活动，2024 年共开展专项宣传 52 场
次，现场解答法律咨询 2000 余人次，发
放宣传资料 12000 余份，提高了法律援
助的社会知晓度。

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系统以“大司
法行政”理念为指导，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了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做到
了服务群众零距离、高质量，不断增强广
大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同时为发展
社会经济、维护大局稳定、促进公平正
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有力的法
治保障。

“这么热的天，让你们大老远专程跑
过来为我们办证，真是太感谢了！”近日，
张女士紧握公证人员的手，连连道谢。
今年 9 月，我市居民张女士来到公证处，
申请办理其母王某的遗产继承权公证。
公证处了解到王某年事已高，且卧病在
床，无法亲自到场，立即为其开通办证“绿
色通道”，并安排了上门服务。经现场确
认，张女士的母亲神志清晰，意思表达真
实，符合办理要求，当天便办理了相应公
证，张女士一家十分感激。

近年来，我市司法行政机关主动延
伸职能，优化服务举措，畅通“绿色通
道”，做到“减证便民”，推出电话服务、预
约服务、上门服务等便民服务举措，以实

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发展为载
体，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从“全覆盖”向“高
质效”发展。

实体平台有效覆盖。该局全面贯彻
落实《河南省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服务
规范》，积极推进市区和各县（市、区）、乡、
村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规范化、标
准化建设；完善中原农谷法律援助工作体
系，设立中原农谷法律援助工作站，加强
中原农谷涉农法律援助服务；加强新时代
涉军维权工作，整合法律资源，在陆军某
医院成立“军人军属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延伸对现役军人公共法律服务“全覆
盖”。全市年均办理公证2.5万余件、司法
鉴定1.3万余件、法律援助1万余件、解答

群众法律咨询2.2万余人次。
热线平台统筹高效。该局“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12345”热线归并
集中办公，实现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建
立起群众求助、分析研判、分流反馈、全
程跟踪的高效工作机制，设置6个固定坐
席和2个机动坐席，实行热线接听峰谷管
理，既确保了接通率和满意率，又节省了
行政成本；“12348”热线年均解答群众法
律咨询3.3万人次以上，有效发挥了热线
提供法律建议、化解矛盾纠纷、开展心理
疏导、处置应急突发事件的枢纽作用。

网络平台创新延伸。该局将公共法
律服务纳入全市大数据综合服务监管体
系，以“两微一端”等指尖服务平台为载

体，大力推进掌上办、线上办；在“放新
办”开通法律服务网上预约功能，在“法
治新乡”微信公众号开通“法律服务”模
块，群众可线上咨询和办理事项；运用信
息化手段建设集会见、咨询、代办、指导
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远程视频服务系
统，实现不同县区、单位之间线上互通互
联；联合杭州识度科技自主研发“12348”
自助服务机，在全省率先建成公共法律
服务 24 小时自助区，切实让公共法律服
务成为“随时随地随身”的服务。

该局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体现了
我市司法行政提升人民群众法治幸福感
和获得感的责任与担当，书写出法治为
民的温暖答卷。

全时空覆盖 高质高效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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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公共法律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侧记

覆盖城乡无死角

全方位保障

公共法律服务不仅承载着普通市民对幸福公共法律服务不仅承载着普通市民对幸福
生活的美好希冀生活的美好希冀，，更肩负着弱势群体的社会体更肩负着弱势群体的社会体
验感验感。。如何能最大限度如何能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法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法
律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律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把为民服务理念贯穿把为民服务理念贯穿
始终始终，，近年来近年来，，市司法局进行了有益探索市司法局进行了有益探索。。

该局将公共法律服务提质增效作为服务经该局将公共法律服务提质增效作为服务经
济发展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抓手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抓手，，着力着力
整合法律资源整合法律资源、、创新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机制，，精准有效服务大精准有效服务大
局局，，以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打通了法治惠以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打通了法治惠
民民““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以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展现以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展现
出了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的新担当出了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的新担当、、新作为新作为。。
近年来近年来，，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多项业务工作位居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多项业务工作位居
全省第一方阵全省第一方阵，，市司法局等市司法局等33家单位被评为家单位被评为““全全
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集体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集体”，”，66人被评为全人被评为全
国公共法律服务国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先进个人法律援助先进个人，，44个法律个法律
援助中心被命名为省级优秀法律援助中心援助中心被命名为省级优秀法律援助中心，，55个个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被省司法厅通报表扬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被省司法厅通报表扬，，市公市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获得获得““河南省河南省
巾帼文明岗巾帼文明岗”“”“新乡市工人先锋号新乡市工人先锋号”“”“新乡市学雷新乡市学雷
锋活动示范点锋活动示范点””等荣誉称号等荣誉称号。。

全链条服务 智慧服务助发展

目前我市已经实现了市区和各县
（市、区）、乡、村四级法律援助站点全覆
盖，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点面结
合、惠及全民”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据
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市现有市
县法律援助中心13家、乡（镇、街道）法律
援助工作站150个、村（社区）法律援助便

民点 3779 个，群众可就近申请法律援助
或咨询法律问题。

人民调解员深入田间地头，解答咨询、
调解纠纷，调解过程中坚持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
作用，不断深化诉、访、警三调无缝对接，常
态化开展“践行‘枫桥经验’，助力平安河

南”人民调解专项活动，积极预防化解矛盾
纠纷。全市现有人民调解组织3984个，人
民调解员14250名，实现县、乡、村三级人
民调解组织“全覆盖”，年均调解纠纷1.5万
件以上，为群众提供了贴身法律服务。

近年来，市司法局以保障农村群众基
本公共法律服务需求为重点，从实现乡村

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全覆盖”、保障困难群
众获得优质法律援助、促进法律服务多元
化专业化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四个方面，
切实解决了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法
律服务和法治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基层依
法治理和法治乡村建设不断深入，法治社
会根基得到了进一步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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